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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璀璨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产品性质】 

《合众璀璨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是分红年金保险。分红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将其实际经营

成果优于定价假设的盈余，按一定比例向保单持有人进行分配的人寿保险产品。 

【产品特色】 

1、即期领取，快速回报；（保单生效满一个月即返还首期生存年金，直至 74周岁。） 

2、健康津贴，超值关怀；（10年健康津贴，满足不同需求。） 

3、满期祝寿，安享未来；（75周岁领取祝寿金，规划未来生活。） 

4、红利累积，持续升值。（在保单有效期内，红利累积不断增值。）   

【保单利益】 

在本主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生存年金 

自本合同保险责任开始日起至被保险人年满 74周岁的保单周年日止，若被保险人生存，我们

每年在本主合同的保单周年日，按下列规定向被保险人给付生存年金： 

生存年金＝基本保险金额×交费期间（年数）×1％ 

健康津贴 

自被保险人年满 65 周岁的保单周年日起至被保险人年满 74 周岁的保单周年日止，若被保险人

生存，我们每年按下列规定给付健康津贴： 

健康津贴＝基本保险金额×交费期间（年数）×1％ 

满期祝寿金 

被保险人生存至年满 75 周岁的保单周年日，本公司按照下列规定给付满期祝寿金，本主合同

终止。 

满期祝寿金＝基本保险金额×交费期间（年数）×90％ 

身故保障 

被保险人于保险责任开始日（或最后复效日）起 180日内因疾病身故，我们将无息返还您所交

的保险费，本主合同终止。 

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于保险责任开始日 180 日后因疾病所致身故，我们将按下列二者较大者

给付身故保险金，本主合同终止。 

（1）年交保险费×身故时的已交费年度数×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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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单现金价值。 

【责任免除】 

被保险人因以下情形之一造成身故的，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1）被保险人在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以较迟者为准）起 2年内自杀； 

（2）投保人或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故意造成的； 

（3）被保险人因自身的犯罪行为或因拒捕而导致的； 

（4）战争、军事行动、暴乱、叛乱、恐怖主义袭击； 

（5）原子能或核能装置所造成的爆炸、灼热或辐射； 

发生上述第（1）种情形，造成被保险人身故的，本主合同终止，我们退还本主合同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的，造成被保险人身故的，本主合同终止，如果您已交足 2年以上的保险费，

我们退还本主合同现金价值；如果未交足 2年的保险费，我们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保险费。 

【简易投保规定】 

1. 投保年龄：28 天—55 周岁 

2. 保险期间：保至 75 周岁  

3. 交费期限：3年、5年、10 年、15 年共 4种 

4. 交费方式：年交 

【红利及红利分配】 

本主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您有权参与我们分红保险业务的盈利分配。在本主合同有效期间内，

按照保险监管机关的有关规定，我们每年将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的分

配。若我们确定本主合同有红利分配，则该红利将于保单周年日分配给您。每年度我们会向投

保人寄送一次分红业绩报告。 

本主合同红利的领取方式为累积生息，即红利留存在本公司，用来增加您保单的现金价值。该

红利以我们每年确定的红利累积利率按年复利储存生息，并于您申请或本主合同终止时给付。  

【费用率】 

本产品定价的预定费用率符合保险监管机构的规定。实际发生的管理费用，与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有关，本公司每年将按照规定进行财务核算并报保险监管机构备案。 

【风险提示】 

客户在签单时所看到的保险利益测算表（见附表）所演示的红利水平纯粹是描述性的，仅供参

考，不能理解为对本公司未来业绩的预期或保证。实际的红利水平由本公司的经营状况确定，

可能高于或低于该演示的红利水平。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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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每年向保险监管机构报送分红保险专题财务报告，报告须经符合资格的独立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  

本公司在每年度，按照保险监管机构的规定，向保单持有人寄送一份关于红利通知的《分红保

险年度业绩报告》，客户可了解其分红保险保单的相关信息。 

 

 

投保人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 

 

 

 

投保人签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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